社團法人高雄縣大崗山康復之友協會急難救助金管理辦法

第 一 條  社團法人高雄縣大崗山康復之友協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為達成組織章程第六條第三款：「尋求社會資源與財源，提供給需要的身心障礙者或其家屬」之任務，特成立本急難救助金管理辦法。
第 二 條  針對精神病友、身心障礙者或其家屬，本會得視其實際需要及本會財力，由急難救助金提撥予以協助度過緊急危難。

第 三 條  本會依據組織章程第二十六條設立急難救助委員會，負責急難救助金之申請、審核、收支、管理等相關事務。急難救助委員會設委員五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均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。

第 四 條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檢同有關證明，向本協會申請急難救助金：

一、嚴重傷、病，所需醫療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。

二、嚴重身心障礙，致生活發生緊急困難者。

第 五 條  符合前條所陳述情形之一者，需檢附下列證明：

          一、清寒證明書

          二、戶口名簿影本

          三、傷病診斷書或社工書面之(就醫)事實陳述

第 六 條  若申請金額在1000元以下者，則由本委員會主任委員審議後即可核發；若申請金額在1001至5000元者，則由本委員會共同審議通過後再予核發；若申請金額在5001元以上者，需轉呈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後再予核發。
第 七 條 本會得接受社會各界之團體或個人指定捐款以為身心障礙專戶使用，其審核不受限本辦法之第五條、第六條之限制。
第 八  條 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，變更時亦同。

